
臺南市政府 112年度 「廉能及法治教育訓練暨座談會」會議紀錄  

一、講習時間：112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 時 40 分至 4 時 20 分   記錄：戴銘錄  

二、講習地點：臺南市官田區公所 3 樓禮堂  

三、議程：  

(一)廉你都要會：臺南市玉井區公所政風室黃雅廷主任主講(略)。  

(二)長官致詞： 

1、臺南市官田區公所黃炳元區長：  

翁專委、謝科長、官田區調解委員會各調解委員及大內、玉井、山上、南

化、左鎮、楠西區及本所的同仁大家午安，剛會前與科長閒聊一下，瞭解到

法制處過去辦有巡迴各區公所的講座，而各公所常提出的問題也與這次 7 個

提案相似，可見這次提案都是相當實務且常見的問題。  

人家說，入寶山不要空手而回，今天我們很榮幸地把寶山請到現場，也請

各位隨時有甚麼問題的話，不要放過科長，多多向科長請益。  

另外，我不知道大家對政風的理解是如何?我跟大家報告，政風因為職掌的

關係，看過很多公務員可能觸法的案例，得協助機關發現問題，甚至解決問

題，這是保護機關同仁避免觸法的機制，請各位支持及配合政風，這也符合

黃市長清廉勤政的施政理念。  

剛與翁專委提到地方民代請託、關說及關切事件，這些都是同仁業務上常

會遇到的事件，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中登錄機制也是在保障同仁，不要自

己去扛這個責任。最後預祝這次政風處及法制處合辦的講習可以讓各位收穫

滿滿。  

2、臺南市政府政風處翁國銘專門委員：  

各位同仁大家好，先謝謝黃區長為我們提供這場地。政風處每年都會辦理

廉政講習，部分場次邀請檢察官主講，而今天這場次則與法制處合辦，邀請

到法制處謝科長為各位主講。  

剛黃區長提到的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機制，其實過去都持續在推行，

但今年臺南市政府更進一步，訂有廉政公約，其中比較特別的，是訂定關切

事件的登錄，亦即如果同仁遇到非當事人關心你所承辦的事件時，政風處希

望同仁能來登錄。  

為什麼要登錄呢?因為非當事人去關心他人的案件，本質上是件比較奇怪的

事情，縱使是民意代表所關心的案件也一樣，請同仁來登錄，讓機關首長知

道有關切事件，這時壓力就不會只在你這邊。 

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我過去服務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所承辦的一個

案件，當時檢舉信函內容是檢舉某廠商常向某公務員建議一些事情，且公務

員後來也按建議事項去執行，有圖利廠商之虞，而負責指揮的檢察官作法是

先指示我去查調該公務員有沒有廉政倫理事件請託關說登錄的紀錄，後來有

調到，也成了本案結案的證據，其背後的理由是，如果當事人願意將關說或

關心事件作成登錄紀錄，攤在陽光下，供大眾檢視，就不容易貪腐。反之，

如果該公務員當時未作成登錄紀錄的話，就容易引人遐想。最後感謝謝科長

擔任講師，會後有個座談會，也請各位同仁不吝提問，祝各位平安順心，謝



謝。  

四、法制專題：臺南市政府法制處謝秉奇科長主講(略)。  

五、意見交流座談：  

(一)提案 1：里長依「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地方發展經費支用要點」申請購置混凝

土，欲鋪於私人道路(非農路)上，經公所援引「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辦理農路修繕審查作業要點」之「公眾通行」要件判斷基準，認定

不符，惟里長表示上揭要點是「農業局」針對「農路」的權責法規，

今所欲鋪設之道路既非農路，亦非使用農業局預算，認為機關有裁

量濫用情形，是否有理由?  

◎謝科長回應：  

大家先思考一下，直接補助給私人就是違法嗎?給付行政是不是補助給私人? 

所以法規並非一律不得補助私人，而是應該要回歸到法規本身的補助範圍到哪

邊，所以你要先知道所依據的法規是甚麼。 

在本案中，所依據的是「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地方發展經費支用要點」，立法目

的是「藉由辦理區里公共設施、設備暨各項活動，帶動地方發展。」而跟本案

鋪設道路相關的，可以看第 4 點辦理項目有「里內公共設施、設備之增設及維

護」。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鋪設私人道路是屬於里內的公共設施、設備範圍嗎? 

如果只是供自己走的路，算是里內的公共設施、設備範圍嗎? 

當然地方發展經費支用要點並沒有定義何謂「公共設施」，所以可以請示民政

局該支用要點的範圍到哪邊？單純私人在走的路是不是屬於「公共設施」?或者

要多少人走的，才符合「公眾通行」要件，才能補助?萬一民政局未給具體答案，

導致同仁支用上有所疑慮的話，可以借用其他法規是如何判斷「供公眾通行」

要件的基準，來作為我們的判斷。 

而本案同仁就是引用「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辦理農路修繕審查作業要點」規定。  

其實針對公眾通行的定義，每個行政機關所訂的要件都有所不同，同仁所參酌

的判斷基準就會不一樣，例如工務局訂定的「臺南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現有

巷道認定要點」及農業局訂定的「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辦理農路修繕審查作業要

點」所針對「公益性」或「公眾通行」的判斷標準就不一致。那到底要以哪個

機關的判斷標準為準呢? 

說實在，大家在操作上都會遇到問題，不過最後還是要回歸到支用範圍，有

沒有符合規定，也就是說當這條私人道路屬於「公共」設施時，才屬於民政局

地方發展經費支用要點之範圍。今天機關所援引「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辦理農路

修繕審查作業要點」中「公眾通行」的定義是，「如農路位於私有土地，需供不

特定人或三人以上非二親等以內親屬之不同土地所有權人通行」，所以如果僅屬

於私人在走，就不具公眾性、不在要點的支用範圍內。公務機關沒必要用公預

算鋪設私人道路。 

原台南縣有個案例(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805 號刑事判決)，案情是機關

編列公共預算購置混凝土，但卻鋪設在私人道路上，最後被判圖利罪。所以大

家支用公務預算時，要留意支用的範圍，否則可能構成圖利罪。  

(二)提案 2：私人土地上樹木枝葉外溢至區道範圍上空，有民眾向公所申請以公

預算修剪私人樹木枝葉，公所是否可修剪?如修剪後，該樹木之所



有權人向公所請求國賠，是否成立? 

◎謝科長回應：  

本案與剛題 1 相同，都是想用公預算施作於私人財產上，所以第一步先找有

無相關規範?沒有的話，接下來可以思考說，樹木的所有權是誰的?依據民法第

66 條，樹木屬於土地之部分，由土地所有權人取得所有權，而如果樹枝逾越地

界，得依民法第 797 條規定，限期請土地所有權人自行刈除。如果未於限期內

處置，機關得直接刈除，並向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關費用。  

但如果今天樹木的重心已經不穩，可能隨時傾倒於區道上，這時要怎麼辦? 

如果還依據民法限期刈除的規定，可能緩不濟急，且可能有立即危險，這時可

以引用行政執行法第 36 條即時強制規定，但還是建議盡量不要使用到這一條，

因為即時強制完後，可能還要依同法第 41 條補償民眾。  

當然如果民眾認為樹木被機關即時強制刈除而受有損害向機關請求補償時，

機關仍需要請民眾自行證明所受損害為何?不過，還是建議能優先依據民法處理

為宜。  

第二個問題是，機關如果修剪後，是否須負國賠責任，答案是不用，因為這

是民法賦予的權利，該私人的所有權受有限制。  

如果今天發生裁量權收縮至零的情形(參照釋字第 469 號)，因為公所是道路的

維護管理機關，萬一有發生坍塌的危險，造成通行的危害的話，機關就要馬上

去排除，否則當真的發生用路人實害時，就會有國賠責任。  

(三)提案 3： 

1、為避免區道旁側溝(地主為私人)結構損壞，致生水流掏空路基，公所已取得

地主土地使用同意書，並完成發包作業，惟地主突然反悔不同意機關施作，

公所得否繼續施作?或者公所可不可引用公有地役關係法理，認為側溝早為

公所施設，基於既有設施維護，不論有無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均得繼續施

作?  

2、如不施作，未來發生用路人因地基掏空提出國賠案件，公所是否可以地主不

願同意施作為由，阻卻國賠責任?  

◎謝科長回應：  

通常無償土地使用同意書的法律性質，屬於民法上使用借貸關係，而使用借

貸期間，依據民法第 470 條，有約定者依約定，未約定者，按使用借貸目的是

否完畢。如果是未約定期限，也無法依使用借貸目的訂期限的話，土地所有權

人得隨時要回土地使用。  

公家機關的土地使用同意書，通常不會特約使用借貸期間，但會載明使用借

貸目的，例如本案的使用借貸目的是做側溝，所以只要這塊土地持續維持側溝

狀態且未擴大範圍的話，基本上使用借貸期限是不會屆期的。  

至於本案地主能不能片面終止?因為地主已經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且未特約

使用借貸期間，就看使用借貸目的是否已經使用完畢，在使用借貸目的還沒有

完畢前，基本上地主是不能片面終止的，除非有民法第 472 條情形之一者，例

如：土地所有權人自己需用，得片面終止；或機關違反約定使用目的或未經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允許第三人使用；或怠於注意致物有毀損；或借用人死亡，但

因為借用人是機關的話是不會死的，所以不會有這種情形。 



所以本案比較可能得片面終止事由是土地所有權人要自用，才可以反悔。以

上是還沒有成立公用地役關係的前提下。 

如果已經成立公用地役關係，私人的土地所有權會受到限制。取得土地使用

同意書只是尊重地主，公用地役關係不會因為有沒有出具這張土地使用同意書

而有所改變。雖然釋字第 400 號有提供「必要性」、「和平性」、「長久性」之要

件，作為「公用地役關係」的判斷基準，但最難判斷的是「甚麼樣的情形是屬

於供公眾通行」及「到底多久算久」，所以操作上會跟題 1 一樣，大家各自判斷

的要件會不一樣，有人說「長久性」是 20 年，但有時到法院會被認為說，既然

你都知道從何時開始計算期間，就不屬於年代長久不復記憶，造成行政機關在

判斷「長久性」要件上會有所困難。  

針對「供公眾通行要件」，因為每個行政機關所依據認定有無符合供公眾通行

要件的法規並不一致，且行政機關認定的標準也與法院認定標準未必一致。這

些都是本案認定上困難的地方。  

「既成道路」與「現有巷道」的區分，前者本質上已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後

者想要處理的不是是否具備公用地役關係，而是為畫建築線前所需的要件認

定，而借用既成道路的判斷標準。所以到底有沒有公用地役關係的爭議，勢必

要由法院作終局認定。  

第 2 小題是否成立國賠責任，要先看是否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若有，則機關

負有維護義務，不能因為地主不同意，機關就不維護側溝，如果後續因側溝坍

塌導致用路人受傷，機關需負國賠責任。  

但若未具備公用地役關係的話，因為側溝不可能單獨流經單一地主土地上，

通常會流經數位地主的土地，所以機關是全部都不維護，還是只是地主不同意

的區段不維護，機關仍應要有相對應的作為，不能因為單一地主不同意，就通

通不維護，不維護流經其他地主土地上的既存側溝。  

(四)提案 4 

1、公所辦理工程採購案發包前，須先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書，惟實務上

因不熟稔地主是誰，多委由里長協助取得，公所只要取得土地所有權人使用

同意書，形式確認有地主簽章便開始辦理發包作業，如果後續工程施作中，

遇到地主主張沒簽過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書，認為是偽簽的，里長是否構

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2、是否可建議公所未來應如何查證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書上所有權人簽章是

否真實?  

◎謝科長回應：  

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的要件，要「明知」為不實事項，所以需

判斷里長是否「明知不實」，是里長自己冒簽的嗎?還是里長委請鄰長幫忙收取，

而不知鄰長收回的土地使用同意書並非土地所有權人親簽的。所以如果里長明

知土地使用同意書並非土地所有權人親簽，只是為了讓案件順遂進行，才會構

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那要如何查證?這問題會跟機關最初想要的目的衝突，機關最初會請里長幫忙

索取土地使用同意書，係為了簡便行政作業，如果機關今天想要進行查證的話，

查證密度有「逐筆查」、「隨機抽查」、「按比例抽查」、或是「按重點抽查」(例如：



過去某里長有冒簽的不良紀錄等就針對該里長重點抽查)。查證方式可以電訪地

主確認有沒有某里長請你簽土地同意書或寄調查表或面談的方式，不過這些對

大家而言都是增加行政上作業，與最初你想請里長幫忙的目的有所衝突，假設

你查證密度為逐筆查，查證方式為面談，那承辦其實親自找土地所有權人簽土

地同意書即可。  

當然我們不會建議你們一定要採取哪種查證方式，只能跟你們說查證密度跟

方式會與行政效率有所衝突，如何兼顧防弊跟行政效率，就要由機關視常見的

類型為何，選擇適當的方式查證。  

(五)提案 5：農民逾期向區公所申請農損補助，若其逾期理由尚屬合理，承辦人

應如何處理為妥？  

◎謝科長回應：  

請各位先參照行政程序法第 50 條第 1 項：「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申請人

之事由，致基於法規之申請不能於法定期間內提出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

內，申請回復原狀。如該法定期間少於十日者，於相等之日數內得申請回復原

狀。」例如說，民眾住在深山內，因為颱風因素交通斷絕，可以等到路修好後，

縱使已經超過原訂申請期間，只要在路修好後 10 日內，仍得向機關申請回復原

狀。在本案，可以朝這個思考角度處理。如果機關覺得民眾因為要向土地所有

權人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的確是屬於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事由的話，例如：土地

所有權人長年在國外，或在距離比較遠的地方，取得的時間需耗時許久，是可

以合理運用本條規定處理。且甚至可以先告知申請人，假如真的有取得農損補

助書耗時問題，可請先於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縱使文件不齊備，事後再補正

即可。  

(六)提案 6：早期由公所鋪設之產業道路，現今僅剩 1 戶通行，公所是否還有養

護義務?  

◎謝科長回應：  

本題與題 3 類似，請參考之前的說明。  

(七)提案 7：試問當豪雨發生，機關遇有土石流紅色警戒，依災害防救法第 24 條

第 1 項，應強制撤離保全戶，惟如因天色昏暗、豪雨未歇，實地強

制撤離所必經路線恐有土石流發生，可否基於保障同仁生命安全，

改以公示送達方式通知保全戶撤離?亦即強制撤離規定的法律效力

為何?公務員有無其他行政裁量方式，改以他方式通知保全戶撤離，

如事後不幸發生保全戶未自行撤離因而死亡，公務員是否可事後免

責?  

◎謝科長回應：  

公示送達的要件規定於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例如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或

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等要件恐難適用於本案。且同

法第 81 條公示送達生效日為刊登之日起 20 日發生效力，所以俟公示送達發生

效力時，災害恐早已結束，所以不適合以公示送達處理。  

行政程序法所規定的送達方式是針對書面的送達。但行政處分只能以書面作

成嗎?答案是未必，因為依據同法第 95 條，行政處分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

式為之。 



這邊先探究一下，災害防救法第 24 條第 1 項中「勸告或強制其撤離」的法律

性質為何? 

假如民眾違反該條的話有沒有罰則?並沒有，只有同法第 55 條有針對違反第

24 條第 2 項時才有罰則。  

「勸告」跟「強制其撤離」的強度是不一樣的。勸告有點像是我勸你趕快離開，

「強制其撤離」恐怕就是較強烈的字眼。其性質上是「行政處分」而非觀念通

知。雖然民眾違反時，法規未規定相應的違法效果，不過機關還是可以透過行

政執行法的規定，做強制的行政執行。只不過大家通常沒有這麼做。  

講這個問題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莫拉克風災，當時高雄縣發生小林村

滅村事件，事件大體上是當時下大雨，農委會在前一日已發布土石流紅色警戒，

要地方政府執行強制撤離，但高雄縣政府、甲仙公所、小林村村長並未執行，

導致小林村滅村，後由罹難者家屬提出國賠訴訟，在歷次審級中有牽涉到災害

防救法第 24 條第 1 項問題。第一、二審都是判災民敗訴，國家不負賠償責任。

理由是第一審認為當時公務員無法預見山的崩塌，故無法苛責公務員未執行強

制撤離作為。第二審則除了第一審原因外，更提出預計撤離地點事後也被土石

流掩埋，縱使機關執行強制撤離到該地，也無法避免傷亡。但到三審時，最高

法院針對其中住在土石流潛勢地區的 15 位災民部分，認為高雄縣政府、甲仙公

所、小林村村長未執行警告及強制撤離程序是否有違反規定，尚有疑義，所以

發回更審，而更一審則重新針對該部分認定政府未執行撤離動作已違反法令義

務，故成立國賠責任，不過僅針對這 15 位災民而已，不及其他百餘人。後來高

雄市政府(合併後)就不再上訴，讓這案件判決確定。  

這個案子會讓公務員覺得說這種情形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強制撤離，法律是

否強人所難？不過法律不是要你當聖人、當烈士，只是我們必須針對法令所規

範的作為義務，以當時可能的方式盡力把它做好。  

以本提案為例，現在通訊設備很發達，公務員不一定要親赴現場撤離，如果

事先有掌握到土石流潛勢地區保全戶的居民資訊時，難道不能用電話逐一通知

嗎?且建議逐一通知完後，必須作成紀錄，以備未來被請求國賠時，公務員得舉

證出機關曾經對保全戶做了哪些作為。  

另外講一下小林村案更一審判決理由中提到「裁量收縮至零」的概念，既然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已下達撤離指示，高雄縣政府及甲仙公所的公務員就要執行

撤離動作，已無裁量空間，如果公務員沒有執行，就是違背法令。而對當時高

雄縣政府而言，在已接獲甲仙公所通報小林村長不予理會時，仍未派員處理，

有違反作為義務之疏失。雖然第 2 審提到，縱使撤離到小林國小，也會被土石

流掩埋，欠缺因果關係，不過更一審有提到，假使當時有「勸告或強制其撤離」

作為的話，住戶可以提高警覺，及早進行高處避難的保護措施，就把因果關係

的舉證責任轉換給高雄市政府(合併後)，及該因果關係不是由受災戶負責舉證，

而是轉換成由高雄市政府(舉證有免責事實存在，最後導致高雄市政府(合併後)

無法在更一審中舉證出未具備因果關係。  

所以重要的是公務員一定要有所作為，當你都已經知道小林村發生危險，甲

仙公所也不遵守命令強制撤離，這時就要有相對應的作為，去提高災害的可信

度，健全避難所的環境、適當警示災害的嚴重程度，重點要讓民眾知道災害有



可能會發生，讓民眾採取正確的疏散避難行為。  

對於本提案，建議假使針對赴現場強制撤離有執行上安全疑慮的話，可以透過

電話通知民眾撤離，確保行政機關已經有所作為，到時如果被請求國賠時，反

而可以舉證出我們已經有作一定的動作，且當時沒辦法親赴現場的原因是因為

已經欠缺期待可能性了，因為公所公務員不能不顧自己生命危險，一定要親自

到那裡才能完成撤離這件事，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達成相同的目的，不

見得要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才能完成法律賦予給公務員的義務。 

(八)當場提問： 

想請問講師，因為最近市府有模範母親表揚活動，如果遇到議員向機關索討模

範母親名單的個資時，機關得否主動提供或是需要踐行怎樣的程序才符合個資

法? 

◎謝科長回應： 

可以委婉跟議員或民間機構說，已經有把您的致贈善意及相關資訊提供給模

範母親，如果模範母親有受贈意願的話，再由模範母親自行聯繫議員或民間機

構，而不要由機關主動提供。相當於換個方式，一樣可以達成議員或民間機構

索取個資的目的。讓個人得自行選擇。 

◎黃區長補充： 

有沒有可能這麼做，就是模範母親名單出來時，讓他們簽一張個資同意書，

同不同意將個資提供給議員做母親節的致贈，雖然與科長的方式都是選擇方式

之一，不過我覺得，如果讓模範母親自行與議員聯繫的話，可能部分的模範母

親會不好意思索討，有失受表揚的美意。不如由公務機關主動做事，事先告知

模範母親且徵求其同意，也對模範母親比較尊重。 

◎謝科長回應： 

如果能事先取得個人同意的話，當然是很好的方式。 

六、 散會。 


